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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实现机制优化路径研究
 伍文中｜唐霏｜李勤

二是民族地区大部分属于“小聚居”形

式，且地处贫困农村、边疆地区、边远

高寒山区和生态保护地区，加大了民族

地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

和成本。三是中央与民族地区之间公共

事权界定不清，尤其是代理性事务，如

区域安全、边界治安、民族文化保护、

反分裂等，其受益范围超出了民族地区

行政主体。为保证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从2000年起，中央财政设立民

族地区转移支付，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

展。2010—2012年，中央财政对8个民

族省区的转移支付总额达26055亿元，

2013—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民族地区

转移支付分别增长10.5%、12.1%。但不

容乐观的是，现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尚不健全，其财政均等化功能不足。

尤其是单一纵向模式、以控制为主的政

策导向等原因弱化了现行纵向转移支

付对民族地区基本财政能力均等化的保

障。援建省份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产品

的横向供给机制主要通过多种形式的

对口支援完成。必须看到，对口支援在

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尚存诸多不尽

如人意之处。例如，对口支援能否常态

化？对口支援到底是应急行为还是固态

化的政策杠杆？如何实现其规范化和法

制化改革？这些问题导致援建过程中的

持久性和积极性难以有法律保证。

（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实现状况分析。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

务到底“短板”在哪里？结合相关的研

究发现，数量上差别不大甚至占优，但

是质量差距很大。以医疗卫生基本公共

服务为例，民族地区每万人拥有病床数

自2010年起就高于东中部地区。我国广

泛使用“人均标准”来衡量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民族地区

人口稀少，任何的公共服务用人口平均

都产生了放大效应，“被”扩大了。因为，

任何级别的政府提供任何一项公共服务

都有一个不随人口变化的固定部分。这

个固定部分不应该拿出来“人均”，应以

固定部分之外的边际值作为衡量标准。

另外，在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考核

标准多采用数量标准，这样就容易忽略

这些数量背后的质量因素。比如，东部

地区每万人拥有医生数里面的主任医

生、院士、名家数量远高于民族地区。

 （三）三种实现机制的一致性及差

异性。三种实现机制的一致性。民族地

区政府囿于财力制约，往往将提供公共

服务作为政府首要职能。中央财政对民

族地区纵向补助或者直接投资建设，都

着眼于重大民生项目和外溢性很强的基

本公共服务项目。各援建省份对民族地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存在着民族辖

区政府自我供给、中央政府纵向供给、

对口支援横向供给三种主要的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实现机制。从现实运行情况

看，既有实现机制未能有机耦合，合力

效应不显著，影响了均等化进程。如何

在各自优化的基础上促进三种实现机制

的有机耦合与整合优化，最终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进而实现民族地

区精准化脱贫亟需深入研究。

民族地区多圈层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及问题分析

（一）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既有实现机制现状分析。目前民族地

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机制主要有

三个主体：民族地区政府、中央政府、

对口援建省份政府。三个主体形成了三

种运行机制：民族辖区政府的自我供给

机制、中央政府的纵向供给机制、援建

省份的横向供给机制。在当前财政运行

体制及政府治理架构下，三种实现机制

运行各有特点，这导致了三者在民族地

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程中的效应差

异，同时也衍生了各自之间的冲突和矛

盾。我国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是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主体，但不是财力主

体。一是财力难以自给，财政依赖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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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支援重点基本瞄准民生领域，尤其

是教育、医疗卫生、公路等基本公共服

务领域。

三种实现机制的差异性。一是约束

条件的差异性。无论民族辖区政府还是

援建省份都必须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指

导。中央政府可以主动承担责任，也可

以通过制度安排转嫁风险和责任(如通

过号召对口支援来缓解其财政约束）。

对口援建省份在“不低于上一年财政支

出1%”的硬约束下，其行为受到地方财

政能力、辖区居民福利水平等约束。民

族辖区政府在双重支持的条件下，渐渐

摆脱财政能力制约，但极有可能产生依

赖性和财政惰性。二是作用方式的差异

性。尽管三个主体作用方向一致针对基

本公共服务或民生领域，但其作用方式

不尽相同。中央财政的纵向支持一般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援建省份主要通

过民生救济、灾害援助、经济合作等形

式。具体执行方式主要有“开支票”和

“交钥匙”等形式。三是持续时效的差

异性。实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是民族辖区政府持续动力，也是中

央政府时刻关注的问题。因此，这两大

主体行为的持续性较强。而援建省份则

不同，受政绩考核机制、本辖区居民服

务刚性化压力等约束，援建省份希望进

行一些短平快的支持项目，那些旷日持

久的支援往往带来巨大经济压力。

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

机制的优化路径

在当前的行政格局下，三大主体

的实现机制要实现稳定均衡，就是在中

央政府的领导下，动用多种政治和经济

资源，尽快提高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具体可以量化为民族地区基本公

共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央财政宏观调控

能力增强、援建地区居民公共服务水平

三个方面。因此，在这个主从博弈进程

中，三大主体行为的均衡条件为：一是

当中央政府对非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

均等化程度显著时，民族辖区的财政努

力程度必须等于援建省份的财政努力程

度。二是当中央政府对非民族地区财政

转移支付均等化程度不显著时，民族辖

区的财政努力程度必须大于援建省份的

财政努力程度。如果不能满足以上两个

条件，最优解不存在。也就是说，在民

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进程

中，中央政府的纵向支持、民族辖区政

府的自我供给、对口援建省份的横向供

给有序、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就是：中

央财政公正的转移支付体系加上民族辖

区政府的积极努力再加上援建省份利益   

保障。

为实现三大机制的优化耦合，必须

在公平和效率基础上，构建“三驾马车”

并驾齐驱的运行机制。

（一）三大实现机制深度优化的方

向在于降低民族地区自我供给的依赖

性、纠正中央政府纵向供给的结构偏

差性、避免对口支援横向供给的随意

性。使得三大实现机制既立足公平，又

兼顾效率；既体现政治意图，又遵从

经济规律。

（二）必须在厘清三大实现机制作

用边界的前提下进行有机耦合。民族辖

区政府应该固守基础性领域；中央政府

应侧重于强外溢性领域；对口支援应侧

重于民生帮扶领域。最终形成以民族辖

区政府为主体，中央政府和援建省份为

两翼的“三驾马车”运行格局。

（三）建立一个以民族地区为“点”，

中央政府为“轴”，对口支援为“线”的

网络状、多层次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机制。这些“点”、“轴”、“线”交织

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圈层的民族地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格局。在这个

三圈层的格局中，民族辖区政府为最

内部的圈层、中央政府为第二圈层、援

建省份为第三圈层。一旦时机成熟，可

以实现退出机制，首先退出的是援建省

份，这是分税分权财政体制的必然结

果。假以时日，民族地区财政完全自立，

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也可适度退出，

甚至完全退出。 

（作者单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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